
附件1
兰州大学青年志愿服务示范岗创建标准

青年志愿服务示范岗应做到有场所、有队伍、有项目、有制度、有标识、有成效，具备志愿服务需求收集、项目发布、招募培训、活动组织、服务记录、宣传展示等功能。能够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和岗位特点，组织青年志愿者在校园内和农村、社区、街道、中小学等公共场所或依托服务中心、便民中心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设立青年志愿服务示范岗，长期持续稳定为服务群体提供方便快捷的志愿服务。

1.有固定的志愿服务场所。青年志愿服务岗应依托学校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食堂等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场所和城乡区域内的街道、社区、中小学、福利院、敬老院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等公益性、非营利性机构、单位和场所等相对固定的活动阵地来创建，并取得相关管理部门同意。
2.有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。设立青年志愿服务示范岗的志愿服务组织固定志愿者人数应不少于20人，并积极组织团支部、各类学生组织成员常态化参与，有明确的志愿服务周计划、月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每月至少组织青年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示范岗开展不少于3次活动，每年在志愿服务示范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服务时长不少于1000小时。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志愿者须信守承诺、用心服务，注重服务质量，积极向社会展示兰大青年志愿者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服务形象。距离较远、依托暑期、寒假开展的志愿服务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组织。
3.有品牌的志愿服务项目。志愿服务示范岗现有至少1个运行1年以上的志愿服务项目，且效果较好。注重依托示范岗进行项目设计孵化，项目注重内涵式发展，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，特别是“一老一少”群体需求，结合学科特色或专业特色，聚焦乡村振兴、扶老助残、关爱困难青少年、生态环保、普法宣传等领域，为服务对象提供精准和有效的服务。

4.有健全的志愿服务管理制度。志愿服务示范岗有健全的志愿者招募、培训、管理、服务、保障、考核、激励等制度，能够通过“志愿汇”APP开展志愿者招募、志愿者服务计时、志愿服务项目组织、档案整理等工作；有专人（专职团干部）负责志愿者岗位的规划建设、日常管理、活动指导与信息联络工作，初步形成成熟完备的志愿服务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体系，确保服务记录等台账资料规范完整，工作内容记录齐全。

5.有醒目的志愿服务标识。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，志愿者应佩戴统一的志愿者标识。在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，能够做到规范正确使用共青团标识、“中国青年志愿者标志”（心手标）等。
6.有显著的志愿服务成效。现有志愿服务项目运行合理，受到服务对象、所在社区等的好评，具有一定影响力。依托志愿服务示范岗，根椐青年志愿者的特点和服务群体实际，扎实有效地开展丰富多彩、生动活泼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受到群众和服务对象赞誉，社会评价良好，形成先进经验，打造一批知晓率高、吸引力强、辐射面广的志愿服务项目，对提升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具有重要支撑作用，在校园内外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